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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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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泊
黨
全
加
外
交
兼
顧
問
張
 

公
錫
鎏
號
雲
谷
開
平
四
九
村
人
痛
于
 

中
華
民
國
卅
七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上
午
 

土
時
病
終
干
都
城
聖
米
高
醫
院
享
壽
 

六
十
有
七
訂
期
本
月
廿
日
下
午
二
時
 

在
都
城
民
治
黨
禮
堂
舉
行
黨
基
令
 

凡
有
誅
文
誅
電
独
聯
花
圈
呼
儀
等
睛
 

于
三
月
廿
日
以
前
交
到
本
洽
喪
處
爲

出
皿
民
治
黨
駐
都
城
張
公
洽
喪
處
敗

C
hinese 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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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中華民國三十吉年 

中國洪門民治黨

駐列必珠支部一 

執
行
委
員
溫
用
寛
 

李
祥
南
 

李
雨
帆
 

梁
昌
津
 

梁
樹
邦
 

曾
傳
忠
 

郎
仕
球
 

盧
萬
莊
 

候
補
執
委
溫
植
庭
 

梁
應
元

曾
元
龍
 

關
崇
拔
 

梁
掌
朝

鄭
亠

主
任
委
員
正
溫
用
寬
 

副
李
祥
南
 

監
察
委
員
鄭
濃
泮
 

梁
炳
煜
 

李
學
奕
 

鄭
庚
林
 

唐
裕
松
 

曾
毓
渠
 

監
察
主
任
正
鄭
濃
泮
 

副
梁
炳
煜
 

監
察
書
記
 

李
學
奕
 

秘
書
主
任
正
梁
掌
朝
 

副
黃
貴
 

幹
事
司
徒
俊
權
 

陳
 

芳 

財
政
主
任
正
鄭
仕
球
 

副
丘
煥
謙
 

外
交
主
任
正
盧
萬
莊
 

副
梁
應
光
 

幹
事
鄭
煜
煌
 

丘
迺
秀
 

丘
秩
秀
 

宣
傳
科
長
正
黃
耀
威
 

副
曾
傳
忠
 

体
育
科
長
正
伍
尙
週
 

副
部
兆
棟
 

幹
事
溫
批
祥
 

李
漢
生
 

實
業
科
長
正
梁
樹
邦
 

副
曾
棟
生
 

慈
善
科
長
 

曾
元
龍
 

副
周
家
椎
 

幹
事
關
 

驗
 

曾
毓
濃
 

核
數
員
 

溫

培
 

李
雨
帆

△
外
 

埠

幹
 

事

中
華
民
國
 w
七
年
三
月
十
三
日

C
B

^31

旅
股
雲
城
 

賣
三
九
號
 

裝
修
完
備

街
東
 

適
中
 

水
啜

汽
車
常
便
 

出
入
迎
送

僑
胞
光
顧
 

必
敬
必
恭

電
話
(
怕
矢
役)6962

司5
A
枚

冬
 

理 
总

才

葡

居

域
多
利
匿
•
卑
詩
省
立
法
議
會
旦
規
定
 

兩
名
演
講
者
主
持
星
期
豈
日
下
午
之
會

雲.

一
議
。
兩
立
委
俱
是
大
陸
人
。
布
朗
氏是一亞 

婁
晶
華
巴
罅
區
人
。
温
治
氏
是
本
那
比
一 

區
帥
詩
亞
夫
党
人
。 

一洲 

^
^
^
^
^
一̂
旅 

有
四
個
的
架
瓜
菜
園
地
位
於
本
汝
卑
以
 館 

南
附
近
山
粗
栢
有
意
賃
者
請
在
電
話
洽
 

"
商

产
 

C
E

 

4550

 

華
埠 重新廣吿 

本
旅
舘
新
人
接
手
營
業
大
加
改
良
煥
然
 

一  
新
房
舍
通
爽
汽
嚨
.溫
煖
床
裾
買
新
淸

翻

嚴
A
n
.

◎
哀
謝 

- 

先
義
兄
黃
莊
翁
♦
新
會
古
井
龜
頭
鳳
鳴
 
一 

里
人
。
染
病
入
西
人
醫
院
調
理
。
昨
三
一

後
蕭
條
-
蒙

月
六
日
。
不

雲
埠
洪
門
民
洽
党
•
達
權
社
•
發
部
籌
 

措
壑
費
。
同
月
十1

日
在
家
庭
殖
儀
舘
 

出
席
歸
土
。
復
蒙
各
親
友
昆
仲
惠
賜
 

II 儀
花
圈
。
親
臨
執
綃
。
素
車
致
送
。 

高
義
隆
情
。
歿
存
均
感
。
謹
此
鳴
謝

黄
莊
翁
治
喪
處
謝
敗

◎
有
舖
位
投
充 

敗
者
本
黨
部
樓
下
舖
位
將
於
四
月
十
七
 

日
滿
批
鐵
定
本
月
廿
一
日
下
午
三
時
在
 

本
黨
部
禮
堂
下
闘
投
充
凡
洪
門
昆
仲
或
 

各
界
僑
胞
有
意
租
賃
者
請
居
時
駕
臨
投
 

^
 可
也

亞
省
列
必
治
埠
民
治
黨
支
部
敗
 

民
國
 
価
吉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
潔
水
喉
冷
熟
招
恃
妥
富
來
往
便
捷
僑
胞

a

老
女
被
人
剌
殺
姪
被
扣
留
 

滿
地
可
電
。
滿
城
附
近
多
胡
區
。
有
一 

老
女
晏
那
貝
亞
氏
年
五
拾
二
歲
。
昨
日 

被
人
用
挿
冰
錐
刺
死
•
省
警
扣
留
其
姪
 

審
問
云
・

命
雲
高
華
立
委
主
持
立
法
會
 

，
光
顧
特
別
歌
迎

盧
金
生
公
司
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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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奴
電
器

A

廣吿审

本
館
在
雲
市
 

地
位
極
適
宜
 

內
容
皆
雅
潔
 

房
間
俱
空
氣
 

煖
氣
與
熱
水
 

隨
時
有
應
備
 

囘
國
諸
手
做
 

皆
人
相
助
理
 

僑
胞
來
喘
 

歌
迎
與
倒
履
 

噓
線

M
A,  

6924

由
省
督
   

^

証
通
過
■
定
四
月
廿
五
日
朝

一7干
二
時
起
。
繼
續
至
九
月
卄
六
日
朝
二
時
 

「
止
。

-

椅
卑
詩
木
一

價
之

域
多
利
電
。
禮
當
局
稱
■ 
本
省
政
府
爲
 

行
政
曹
浩
繁
。
决
定
增
高
征
收
在
皇
家
 

血
伐
木
之
稅
約
增
百
分
之
貳
三
十
，
故 

此
當
影
响
及
板
料
之
增
價
■
在
雲
高
掌
 

之
卑
詩
木
瓦
及
板
料
製
造
會
職
員
稱
・ 

酸
會
未
有
討
論
此
問
順
•
管
待
至
三
月
 

廿
三
日
開
會
時
乃
提
出
云
。

蝶
入
口
瓜
菜
將
完
全
被
堵
塞
 

柯
京
電
，
財
政
部
長
亞
璇
。
昨
在
衆
議
 

•
院
報
吿
• 
在
嚴
密
禁
止
瓜
菜
入
口
之
下
 

-,•■■
，
例
有
一
，漏
孔
■
卽
辦
入
口
貨
者
。
用 

飛
證
連
割
剪
之
取
菜
入
。
此
種
擾
亂
政
 

令
之
行
爲
。
將
必
禁
止
之
云
。

⑥

英
國
親
加
爲
銷
貨
之
尾
閭
 

柯
京
電
，
英
國
高
級
政
務
員
克
勒
特
北
 

..
克
氏
昨
語
記
者
，
謂
英
國
希
望
今
年
提
 

一
高
其
出
口
貨
約
値
百
分
之
七
十
來
加
拿
 

-
大
.
，英
國
之
目
的
欲
使
四
千
三
百
萬
磅
 

、而
增
至
七
千
萬
磅
。
因
英
國
認
加
拿
大
 

(
爲
最
有
優
先
權
購
英
國
貨
者
云
。 

「

⑥

欲
請
哀
前
總
統
教
開
彩
票
 

"
域
多
利
電
•
款
尼
勞
工
党
之
立
委
甲
曉
 

“路
。
昨
在
立
法
會
稱
。
哀
爾
蘭
前
任
總
 

統
¥

利
拉
現
在
遊
抵
塞
麼
加
省
•
本
省
 

•:-!:•:
應
鏡
之
來
吿
訴
立
法
飢
•
哀
爾
蘭
之
彩
 

一
票
對
於
醫
院
及
其
國
家
有
何
裨
益
，
倘
 

:
柯
京
不
贊
成
卑
時
省
開
彩
票
維
持
醫
院
 

則
亦
富
眼
開
眼
埋
也
。
吾
人
毎
月
開
 

一
次
•
則
不
需
施
行
征
賣
稅
。
醫
院
之
 

經
費
亦
有
把
握
云
•

❸

海
陣
空
學
員
制
服
由
公
給

柯
京
電
•
國
防
部
昨

•
加
拿
大

之
海
陸
空
軍
學
員
之
制
服
俱
由
政
府
免
 

費
袋
給
已
得
批
准
。
至
內
衣
及
報
則
照

H

、目
錄
定
價
之
半
數
，
但
先
交
銀
期
云
• 

e 
三
域
毋
人
有
發
大
財
希
望
 

城
多
利
• 
有
五
名
子
女
之
父
• 
但
不
允
 

公
佈
其
名
。
昨
接
到
英
崙
 ̂

報
• 
顔
其
 

爲
票
已
得
入
圍
•
另
有
斯
特
與
摩
根
夫
 

.
人
兩
人
共
買
之
票
亦
已
入
圍
云
。

宜付銀去中 
或香港否 

本
行
之
诵
価
最
爲
利
 

便
及
快
捷
，

郵
滙
航
空
酒
及
電
滙
 

均
可

爾
來
最
近
支
行
得
與
 

君
洽
商

滿
地
可
銀
行
與
加
 

拿
大
各
界
人
士
接
 

洽
已
有
百
 

lit年
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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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張廣吿 

本
處
倒
車
行
李
貨
物
運
 

輸
快
捷
妥
當
禮
拜
與
俬
 

假
日
照
常
服
務
也
須
預
 

早
通
知
僑
胞
賜
顧
無
任
 

歡
迎驟媒炭發客 

暫
摑
而
記
埋
髮
店
處

林普安啓

司 理

滙返香港

與中國之原項

，每人每月限 

一 百元 - 本銀 

行接徹港紙與
「幷爲歸

華僑辦理帶

款用电手續
委託.

爲照料•
如用 

華文致函本銀讀

行

◎
營業部啓   

»: 

本
報
兼
接
理
各
種
印
件
，
如
傳
軍
产
武
鬱
。
名
片
。
入
爲
紙
仔
 

・
信
到
•
信
箋
・
穿
據
。
徵
信
錄
，
捐

fit。
磔
書
籍
等
。
名
目
 

太
酷
•
恕
未
枚
舉
。
梅
工
作
精
葵
■
印
刷
玲
飴
。
又
接
送
笠
巴
 

^
^
^
^
^
^
^
^
^

祈
留
心
賜
嚙

◎
請惠春季報費與吿白費• 

本
報
向
承
各
界
 

倫
胞
關
照
・
無
任
感
激
。
竊
思
筆
墨
注
遅
費
 

用
至
爲
浩
繁
。
賴
以
雑
持
者
。
端
在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耳
。
祇
又
 

援
例
列
單
往
收
春
季
報
費
與
吿
白
費
。
切
，望
單
到
時
"
愛
顧
本
 

報
諸
君
■
不
吝
涓
埃
。
慨
 T
依
敷
擲
下
■
以
資
週
轉
。
則
不
勝

本
艱
司
理
部
舗
敗

感
薪
之
至
。

新到味芬香爽滑的 

玫瑰喔生油

高帽嗜生油

來路甘欖油每罐八磅庄
價錢公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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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 雷
氏
鳴
春(
精
補
精)

a▲▲ 

弟
年
少
來
加
。
以
花
酒
應
酬
。
不
勝
双
斧
孤
樹
之
伐
。 

更
以
執
業
煩
勞
。
內
外
交
損
。
而
諸
症
伸
矣
■
初
而
頤
 

暈
眼
花
。
夜
尿
夢
滑
。
繼
而
腰
痛
膝
軟
。
痿
疲
無
能
。 

乃
廣
求
醫
藥
。
迄
無
一
効
。
後
聞
友
人
盛
稱

京
都
雷
鳴
春
(
精
精
精
)

。
洽
虛
損
諸
症
 

。
果
購
服
二
槍
。
即
轉
危
爲
安
。
諸
症
若
 

樽
。
更
反
弱
爲
强
。
視
前
時
有
過
之
無
不

。
效
如
椁
鼓
 

犬
。
再
服
數
 

及
也
。
弟
深
 

作
同
患
香
脫

感
鳴
春
先
生
大
德
。 

患
之
導
線
焉
。
並
上 

淸

。
伊
誰
妙
藥
。
維
精
補
精

一
情
報
吿
。

。
「
慮
損
諸
症
。
一 
掃
而

杜
毋
元
亨

一
贊
敬
吿

0

00 夜
尿
幸
逢(
精
補
精)

!1 春 

▲
筆
陀
不
死
 

▲
雷
公
復
生
 

余
因
作
事
過
勞
。
精
神
衰
弱
。
夜
尿
頻
數
。
、腰
痛
膝
軟
 

。
寢
寐
不
寧
。
市
上
補
品
。
購
服
殆
盡
。
均
不
見
効
。 

幸
蒙
友
人
介
紹
購
服
雷
鳴
春
精
補
精
敷
槽
。
今
已
諸
疾
 

悉
除
。
精
神
倍
昔
*
特
沖
數
言
。
以
爲
之
介
紹
。 

大
埠
企
李
歯
衞
生
池
洗
身
房
劉
尊
概
謹
 

此
藥
在
加
。
近
有
冒
做
影
射
■
諸
君
購
時
。
請
認
明
中
 

英
政
府
註
册
京
都
雷
鳴
春
精
補
精
。
庶
免
受
害
。 

代
理
••
溫
埠
輔
行
金
利
源
廣
萬
生
國
信
域
埠
茂
利
萬
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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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堂
主
人
)

炎
病
赴
醫
院
治

療
多
月
以
致
治
療
期
間
本
堂
亦
停
止
營
業
又
 

在
醫
院
時
叨
蒙

各
團
体
機
關
親
戚
朋
友
叔
伯
B

姆
兄
弟
姊
妹
 

時
來
慰
間
不
勝
感
激
特
登
數
官
以
鳴
謝

tffl 

今
者
已
恢
復
健
康
本
堂
亦
準
于
三
月
十
五
照
 

常
營
業
在
三
月
十
五
起
至
四
月
十
 s
止
所
有
 

下
列
本
堂
最
效
驗
之
出
品
一
 
律
七
折
發
售
以
 

酹
遠
近
僑
胞
歷
來
惠
顧
之
雅

66

生
肌
一

每
倉
壹
元
七
毫
五

@

萬
應
濕
毒
止
痛
藥
膏
 

毎
盒
壹
元
七
毫
五
 

®

跌
打
散
瘀
止
痛
藥
水
 

毎
梅
 

豈
元
五
毛

(
惠
購
郵
費
貴
客
自
理
) 

師
在
雲
高
筆
片
打
野
門
牌
九
十
二
號

i•親

列必珠達權支社卅吉年職員表

社
長
李
雨
帆
 

副
鄭
仕
球
 

監
督
郎
濃
沖
 

副
梁
炳
煜
 

一
外
交
梁
掌
朝
.副
盧
萬
莊
 

一
議
長
李
祥
南 

副
溫
用
寬
 

一
核
散
畫
奕
 

副
溫
 

培

書
記
敖
治
平
 

副
溫
植
庭

部
煜
煌

財
政
丘
煥
謙
 

胡
查
鄭
兆
棟

鄭
仕
球
 

鄭
庚
林

^
^
#
^
^
^
^
^
#

H
^
I
t
n
 ̂̂
^̂
^̂
^̂
u.

◎

中
華
民
國
 

1ft吉
年
 

勢吆達權社職員表. 

社
長
正
 

譚
子
奉
副
 

郎
錦
帆
 

M
 長
正
 

曹
觀
嵩
 

副 

朱
箕
賢
 

書
記
正
 

鄭
炤
炘
 

副
李
悅
南
陳
宗
敗
 

監
督
正
 

曾
錫
元
 

副 

譚
子
富
 

外
交
正
 

譚
子
彰
 

副
 

麥
穗
聖
 

財
政
正
 

陳
明
堀
副
郎
錦
帆
 

橫

員
 

陳
孔
滋
 

陳
宗
改
 

甘

 

嚮

■員
，
徐
金
水
®
陳
文
祿
 

岑
崇
樂
.

譚
子
諄

幹
事
員
 

黃
遠
光
 

姉
業
泮
 

梅
友
格

催
收
員
 

曹
觀
嵩
 

岑
崇
樂
 

庶
務
員
 

馬
康
政

評
議
員
 

全
体
社
員

樂

◎

中
華
民
國
 

1lf吉
年
 

中國洪門民治窯 

駐夏城分部職員表 

執
行
委
員
李
蓮
伯
 

張
浚
豪
 

黃
秀
光
 

譚
仲
傑
 

作
裔
駿
 

正
主
任
委
員
李
蓮
伯
 

副
主
任
龙
浚
豪
 

論
察
委
員
李
姉
衍
 

李
雲
賀
 

酷
定
强
 

湖
害
主
任
許
一
鳴
幹
事
鄧
箕
瑤
 

財
政
主
任
李
偉
祺
 

幹
事
李
生
朴
 

交
際
主
任
李
安
期
 

幹
事
陳
玉
山
 

黨
務
主
任
譚
義
幹
事
李
期
俄
 

宣
傳
主
任
李
里
賀
 

幹
學
黄
遵
義
 

調
查
主
任
李
順
 

幹
理
李
神
輔
 

組
織
主
任
梁
 

煉
幹
所
李
偉
卿
 

實
業
主
任
李
蓮
伯
 

幹
圧
陳
玉
山
 

核
數
員
 

張
浚
豪
 

譚
仲
傑
 

事
務
主
任
黃
啟
辘
 

幹
寸
方
有
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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